张掖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4年度部门整体和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我委是2019年2月20日正式挂牌组建，为正县级市政府组成部门，主要是代表政府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预算机构是委机关本级，正县级单位，是财政预算全额拨款单位，财务核算适用行政单位会计制度。根据张掖市部门预决算公开工作的整体部署，从2019年起我委预决算均在相关政府门户网站进行了公开。
1、在职人员情况

2024年度编制部门核定我委人员编制17名，其中机关行政编制12名；事业编制5名。至2024年12月我委实有在职行政事业人员17人。
2、机构设置情况

委本级设置5个内设机构：办公室、企业党建科、企业改革科、资本运营管理科、考核稽查科。下设张掖市国有资产运营服

务中心。
3、主要工作职责

（1）根据市人民政府授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和《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和行政法规以及市政府规定履行出资人职责。

（2）承担监督市属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建立和完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体系,拟订考核标准,通过统计、稽核对市属企业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情况进行监管,负责市属企业工资总额管理和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工作，拟订市属企业负责人收入分配政策并组织实施。
（3）指导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重组,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推进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推动国有企业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4）按照权限管理市属国有企业领导班子成员，对企业负责人进行考核并根据其经营业绩进行奖惩,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要求的选人用人机制，对企业领导人员进行培训和教育,完善经营者激励和约束制度。指导市属国有企业履行引才用才主体责任。
（5）组织、监督市属企业上交国有资本收益，参与制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有关管理制度和办法,按照有关规定负责国有资本经营预决算编制和执行等工作，加大国有资本运作力度，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
（6）按照出资人职责,督促市属企业落实国家安全生产、环境保护方针政策及有关法律法规、标准等工作。
（7）负责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拟订国有资产管理的地方性法规草案，制定有关规章、制度，依法对县（区）企业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8）承办市委、市政府和上级相关部门交办的其他任务。
（9）职能转变。市政府国资委要加强、优化、统筹全市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方面的能力建设。
（10）有关职责分工。
市属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职责分工。市政府国资委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单位，参与制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有关管理制度，提出市属企业年度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建议草案，组织和监督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执行，编报年度国有资本经营决算草案，负责组织、监督市属企业上交国有资本收益；市财政局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各项管理制度，审核、汇总、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决算草案，收取企业国有资本收益。

（二）部门整体支出规模、使用方向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等
我委2024年总支出为21113.8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为320.55万元，使用内容为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工资福利支出286.41万元、公用经费支出34.14万元；项目支出为20793.27万元，主要是对两户企业项目专项债支出。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基本支出

我委基本支出的范围和用途包括委机关的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具体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商品和服务支出、对企业补助支出。

（二）“三公”经费决算说明

“三公经费”控制较好。“三公”经费支出情况：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0.76万元，实际支出0.76元，没有超预算支出。预算执行率100。因公出国（境）团组数为0，人数为0。
（三）支出管理情况

按功能分类科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613.75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9.09万元;

卫生健康支出22.39万元;

城乡社区支出17.54万元；

农林水支出3394万元；

交通运输支出0.87万元；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843.51万元;

住房公积金支出22.45万元;

其他支出16170.22万元；
无结余结转资金。
（四）资产管理情况

2024年末固定资产金额为65.44万元,其中：办公用房400平方米;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共有车辆0辆;单价20万元以上通用设备0台（套）。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经济性评价方面
1.本年预算配置控制良好，三公经费预算总额较上年下降5%，支出占年初预算的100%；2024年度编制部门核定我委人员编制17名，其中行政编制12名，事业编制5名。实有在职人数17人。
2.预算执行方面，支出总额控制在收入总额以内，除政策性工资绩效预算的追加外，本年还追加了对2户企业的补助等经费。
预算管理方面，制度执行总体较为有效，仍需进一步强化；资金使用管理需进一步加强。资产管理方面建立了资产管理制度，定期进行了盘点和资产清理，总体执行较好。

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本委2024年度评价为优秀。

(二)效率性分析和有效性分析
2024年，市政府国资委领导班子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稳步转型、风险可控、规范经营、效益为先为目标，聚焦重点任务，压实工作责任，强化推进措施，狠抓落实见效。至2024年12月，市属企业资产总额263.57亿元，实现营业收入11.07亿元，上缴税费5836.87万元。

四、项目支出评价

1.张掖市老城区道路改拓建工程（东环路示范街区、北大街延伸段）项目。

绩效自评情况：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100分。项目全年预算数为2572万元,执行数为2572万元,完成预算的100%。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东环路示范街区完成总长度2.048KM建设任务，道路由南向北布置，南起南环路，北至北环路，道路红线宽35M，建设标准为城市主干路，设计车速40km/h，建设性质为改建，建设内容主要包括道路工程、排水工程、照明工程、交通工程、海绵城市理论及其他附属工程。北大街延伸段完成道路总长度1.718km建设任务，道路由南向北布置，南起北环路，北至北三环，道路红线宽45m，建设标准为城市主干路，设计车速50Km/h，建设性质为改建。建设内容主要包括道路工程、排水工程、照明工程、交通工程、海绵城市理论应用及其他附属工程。

2.张掖市城区祁连路道路改造工程征收补偿费用。

绩效自评情况：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100分。项目全年预算数为1000万元,执行数为1000万元,完成预算的100%。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张掖城投公司于2019年11月4日向市政府提交了《关于请求拨付祁连路道路南关清真寺区域未征收房屋补偿资金的请示》，根据市政府领导的批示意见“市城投先在公司内部拆借，市财政局认账，逐年兑付”，由城投公司通过银行贷款或发行企业债券资金先行垫付，市财政局分三年逐年兑付垫付本金，现已完成清真寺及周围拆迁工作，产生拆迁费用5183.28万元。

3.祁连路改造工程项目建设。

绩效自评情况：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100分。项目全年预算数为701万元,执行数为701万元,完成预算的100%。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根据项目规划完成项目总长度988m建设任务，道路红线宽度40m，建设沥青混凝土路面，设计双向四车道。道路改造包括路基、路面、给排水、供热、照明、绿化、交通配套设施等元，目前已投资3376.75万元。

4.棚户区改造（团结巷配套基础设施）国开行贷款利息。

绩效自评情况：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100分。项目全年预算数为175444元,执行数为175444万元,完成预算的100%。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根据市2017年城建项目计划安排，张掖市祁连路道路建设工程及拆迁项目（团结巷棚户区改造项目）项目由原来的张掖市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局变更业主为张掖市城市投资发展集团公司，并于2017年5月3日办理相关移交手续。团结巷棚户区改造项目由张掖市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局负责，国开行总贷款13700万元，2018年财政通过政府债券资金支付11700万元，剩余应还贷款2000万元，截止2023年12月31日，尚有899万元贷款未偿还。

5.黑河城区段治理工程（一期工程）贷款还本付息项目。绩效自评情况：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100分。项目全年预算数为8304万元,执行数为8304万元,完成预算的100%。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一是及时归还银行本金及利息；二是全年未发生逾期，贷款利率未增长。

6.黑河城区段河道治理工程绿化养护费用。项目绩效自评情况：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96分。项目全年预算数为360万元,执行数为360万元,完成预算的100%。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一是绿化养护面积达290.5万平米目标；二是确保苗木成活率达95%。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去年补栽补植苗木数量略超年初目标。下一步改进措施：一是及时对项目区苗木进行补栽补植；二是控制苗木成本及人工成本。黑河城区段河道治理工程绿化养护费用项目绩效自评情况：整体完成较好，成本控制在目标内。

7.经开区循环经济示范园供水项目。项目绩效自评情况：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100分。项目全年预算数为1000万元,执行数为1000万元,完成预算的100%。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修建10km配水管网，清水池运行达80%，工程质量符合施工要求，项目进度整体较好，成本控制在目标内。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上述分析，反映出目前在整体和项目支出的预算编制、执行和管理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预算编制、执行和使用有待加强，预算编制前根据年度内单位可预见的工作任务，确定了单位年度预算目标，细化了预算指标，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有时存在执行力偏弱的情况。

六、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加强各部门协作、社会参与机制，建立监督机制，加大奖惩力度，加强财务队伍建设和业务指导，培养项目和部门的绩效管理队伍，建立绩效评价的长效机制。

1.细化预算编制工作，认真做好预算的编制。进一步加强委机关的预算管理意识，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公用经费根据单位的年度工作重点和项目专项工作规划，本着“勤俭节约、保障运转”的原则进行预算的编制；编制范围尽可能的全面，不漏项；在预算编制时首先需满足固定性的、相对刚性的费用支出项目，尽量压缩变动性的、有控制空间的费用项目；杜绝预算编制粗放、拍脑袋现象的发生，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严谨性和可控性。

2.继续落实好“三公”经费执行情况。尽管目前三公经费的预算执行情况较好，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做好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工作的通知精神，仍需进一步严控三公经费支出，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的规模和比例，严格三公经费支出的审核审批流程，杜绝挪用和挤占其他预算资金行为；进一步细化三公经费的管理，控制公务出国费用支出，进一步压缩三公经费支出。

3.预算财务分析常态化。定期做好支出预算财务分析，及时对费用预算执行情况进行通报和预警，做好部门整体支出预算评价工作。

4.加强预算支出管理。在资金支付管理方面，严格按照规定程序支出预算资金范围。建立健全并认真执行各项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建立内部控制机制，资金使用严格履行审批程序，确保资金支出合法、真实。严格落实会计核算、报销审批制度，加强对资金使用环节的监督。

张掖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5年3月10日
